附件5
不分包不转包承诺函

本公司作为参与“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026-2028 年互联网专线业务服务项目”比选的申请人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公司承诺在本次项目比选及合同履行全过程中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比选公告的全部要求，自愿独立参与本项目竞争，不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组成联合体参与比选。
二、本公司承诺，若成功中选本项目，将由本公司自行组织实施全部服务内容，不将本项目的任何部分进行分包、转包给第三方主体（包括关联公司、合作单位等）。
三、本公司承诺，在服务周期内，所有参与本项目的技术人员、服务团队均为本公司正式员工，不通过第三方人员或机构提供本项目约定的服务。
四、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，存在分包、转包行为的，愿意承担以下责任：
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服务合同，本公司无条件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服务费用；
自愿被列入采购人后续采购活动的禁止参与名单，且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后果
五、本承诺函自加盖本公司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涵盖本项目比选阶段及服务合同履行全过程，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供应商：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日 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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